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证管理办法（修订）
教务处〔2026〕11号
[bookmark: _Toc527046687]2026年5月13日印发

[bookmark: _GoBack]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证管理的通知》（教学厅〔2001〕8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国铁集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便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购买优惠火车票的通知》（教学厅函〔2023〕4号）规定及学校实际情况，为规范学生证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生证是学生表明身份、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的重要凭证。学生必须妥善保管，正确使用，防止遗失，不得转借、涂改或做抵押品。
第二条  学生证由教务处统一印制，学校本、专科学生证的发放、管理工作由各学院负责。
第三条  新生办理报到入学手续，经资格复审合格并取得正式学籍后，由学校统一发放学生证。
第四条  学生应在每学期开学时持本人的学生证按规定到各学院进行注册。未经注册的学生证无效。
第五条  学生证上的各项内容应准确、如实填写。学生证上乘车区间只能填写家庭住址或父、母所在地的火车站站名，不得擅自涂改。如家庭住址更换或父、母工作单位变动，需要更改乘车区间，应由当地公安机关出具户口迁移证明、父母工作单位出具调动证明或暂住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等证明材料，由学院审核后，在学生证“学生假期乘车船优待凭证”页面手动修改，并在修改处加盖学院公章予以确认，无需重新办理学生证。
第六条  在校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专区中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和与学生证上一致的优惠乘车区间，经铁路12306系统与学信网进行线上信息比对，完成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后，即可享受火车票优惠购票政策。
第七条  学生证遗失的学生，持《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证补办申请表》（附件1）到学生所在学院，根据各学院具体要求申请补办。需加盖钢印的，以学院为单位携带《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证补办统计表》（附件2）及相应学生证，每双周周二下午到校办机要科办理。
第八条  每位学生不得持有两个学生证，因学生证损坏需补办新证的，或因学生证丢失补办新证后又找回原证的，应将原证交至学生所在学院并注销。
第九条  学生因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等原因离校时，应将学生证交回至学生所在学院进行注销，方可办理离校手续。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证管理办法》自动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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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证补办申请表
	学  号
	
	姓  名
	
	

照片



	所在学院 
	
	专  业
	
	

	性   别
	
	民族
	
	班级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乘车区间
	长沙市至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
审核
意见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 本表保存到学生所在学院。
2. 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情况拟出具体办理时间及其他操作流程。




附件2：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证补办统计表
学院（公章）：                        填报人：
	年级
	专业
	人数
	备注

	
	
	
	

	
	
	
	

	
	
	
	

	
	
	
	

	
	
	
	

	
	
	
	

	总计
	
	
	


注：需加盖钢印的，以学院为单位携带本表及相应学生证，每双周周二下午到校办机要科办理（办公楼三楼）。              

